
自

序

我
確
信
老
人
福
利
可
以
做
得
過
，
因
為
年
老
的
會
為
自
己
當
前
及
身
謀
福
利
，
少
壯
的
也
會
為
自
己
未
來
的
歲

月
預
作
攔
繆
;
我
也
堅
信
可
以
辦
得
好
，
因
為
政
府
有
責
任
向
尊
長
作
崇
功
報
德
的
敬
意
，
子
女
有
義
務
為
尊
長
作
飲

水
思
頓
的
感
戴
，
綜
結
來
講
，
乃
是
在
崇
老
敬
長
的
文
化
傳
統
下
，
為
自
己
也
為
別
人
，
將
「
老
吾
老
以
及
人
之
老

」
的
倫
常
，
植
基
於
日
常
生
活
中
。

期
求
老
人
一
福
利
意
境
深
遠
，
內
容
充
實
，
自
是
不
能
一
瞬
而
至
，
敬
老
倫
理
的
弘
揚
、
醫
療
保
健
的
強
調
、
經

濟
安
全
的
維
護
、
生
活
情
趣
的
提
昇
等
，
沒
有
一
個
要
項
不
可
作
永
無
止
境
的
開
拓
，
而
這
種
求
善
、
求
美
、
求
真

的
努
力
，
固
然
要
就
傳
統
融
舊
中
創
新
項
目
，
更
要
在
潮
流
趨
勢
中
擷
引
新
措
施
，
用
求
能
與
其
他
福
利
先
進
國
家

寧
勝
爭
強
。

耿
耿
此
心
，
未
敢
或
志
，
乃
於
公
餘
閒
暇
，
就
工
作
之
經
驗
，
一
己
之
體
悟
，
先
後
於
「
研
考
」
、
「
實
踐
」

、
「
社
會
福
利
」
、
「
社
區
發
展
」
等
刊
物
樓
稿
，
各
篇
互
有
偏
重
，
攬
閱
之
餘
，
每
覺
丈
未
遠
意
，
惟
心
誠
不
計

文
抽
，
乃
將
之
綜
融
併
裁
，
彙
成
本
篇
，
做
帝
自
孤
身
，
深
盼
新
進
社
工
同
仁
，
惠
加
析
評
，
信
或
能
有
助
對
老
人
福

利
之
認
識
。

茲
值
國
人
重
現
老
人
福
利
之
際
，
特
本
野
人
獻
曝
之
意
，
是
將
付
印
，
承
賴
兩
陽
，
響
雲
臨
二
先
生
協
助
校
印

工
作
，
併
致
謝
意
。

蔡
澳
賢

七
十
八
年
元
月





推
展
老
人
福
利
的
架
構
與
做
法

l

為
夕
陽
黃
昏
抹
上
彩
霞

自
序

蔡
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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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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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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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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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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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伍
、
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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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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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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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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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夕
陽
黃
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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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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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四





推
展

|老
為人
夕首富
墮莉

雪白
蝶宋

;五構

彩與
霞做

法

蔡
漠
賢
著

嵩
目
一、前
…
雪
白

在
職
業
結
構
上
，
我
們
已
從
農
業
社
會
轉
到
工
業
社
會
;
在
人
口
結
構
上
，
是
從
青
年
人
口
漸
漸
轉
向
老
年
人

口
。
這
些
衝
擊
會
產
生
家
庭
、
青
少
年
、
老
人
、
勞
工
、
…
精
神
病
等
問
題
，
而
其
中
的
老
年
問
題
更
是
主
要
問
題
之

一
。
面
對
問
題
，
總
得
克
服
，
那
怕
有
「
青
年
天
堂
，
老
人
墳
場
，
『
的
美
國
，
近
年
來
也
重
祖
對
老
人
的
崇
敬
與
尊

重
(
註
一
)
，
我
們
若
對
老
人
問
題
只
探
兵
來
將
擋
、
水
來
土
掩
，
自
是
種
不
濟
急
於
事
無
補
，
必
須
看
得
遠
、
想

得
深
、
做
得
實
才
是
辦
法
，
而
要
達
到
這
點
，
必
須
從
了
解
實
況
入
手
，
先
就
民
眾
對
社
會
福
利
敢
策
的
滿
意
度
言

，
自
六
十
九
年
二
月
的
百
分
之
七
十
一
﹒
一
降
至
七
十
四
年
十
二
月
的
四
十
九
﹒
一
門
註
二
)
。
分
析
六
十
九
年
較

滿
意
的
原
因
，
是
當
時
幾
個
主
要
法
規
如
考
人
福
利
、
社
會
救
助
、
聽
障
福
利
正
好
通
過
，
因
其
號
召
與
宣
示
兼
有

，
故
能
得
民
眾
讚
譽
;
但
法
規
訂
頒
後
，
在
實
質
上
則
因
預
算
與
計
畫
未
能
銜
接
，
亦
就
是
我
們
的
立
法
通
過
了
條

文
，
卸
不
像
美
國
，
在
法
案
通
過
同
時
就
通
過
了
第
一
年
、
第
二
年
可
用
多
少
經
費
，
得
以
能
劍
及
履
及
;
我
們
通

過
後
，
層
層
節
制
，
到
地
方
蝙
列
預
算
而
獲
得
通
過
執
行
多
在
一
、
二
年
之
後
;
在
內
涵
上
則
為
條
丈
周
延
有
所
不

足
，
例
如
年
齡
偏
高
、
保
障
乏
力
，
最
後
叉
因
執
行
不
夠
落
實
，
於
是
滿
意
度
日
趨
下
降
。
自
然
，
上
述
的
福
利
滿



意
度
並
非
指
老
人
一
兩
個
，
但
老
人
畢
竟
是
其
中
之
一
，
且
佐
之
其
他
老
人
福
利
調
查
，
仍
可
證
明
情
況
相
近
，
是
以

必
賓
從
檢
討
現
況
開
始
，
而
以
努
力
規
劃
未
來
為
目
標
。

貳
、
老
人
問
題
早
有

人
有
少
壯
，
自
然
也
會
老
邁
。
少
有
少
的
問
題
，
老
有
老
的
困
蔥
，
並
不
困
古
今
而
有
異
，
相
反
的
愈
至
近
代

，
因
為
受
外
界
環
境
的
影
響
與
衝
擊
愈
多
，
所
以
老
的
問
題
也
愈
瘦
雜
，
但
常
成
認
岫
賄
、
寡
、
孤
、
獨
人
生
四
大
患

，
如
今
更
烈

中
，
老
人
占
了
其
中
三
項
，
英
國
人
認
為
老
人
問
題
是
病
、
貧
、
孤
、
閒
，
更
由
於
老
年
會
誠
少
甚
或
沒
有
工
作
能

力
，
於
是
欠
缺
養
護
維
生
收
入
者
，
必
然
有
直
乏
的
恐
懼
，
抑
且
還
會
有
棲
身
覓
無
處
，
病
痛
醫
無
所
，
精
神
空
虛

無
寄
託
的
苦
悶
，
是
以
規
劃
不
宜
以
苟
延
殘
喘
為
己
足
，
如
不
從
補
救
式
邁
向
預
防
式
、
發
展
式
，
使
之
成
一
可
運

作
的
體
系
，
勢
必
無
從
獲
得
長
者
滿
意
。

證
之
史
籍
|
l

孟
子
盡
心
篇
有
•• 

「
所
謂
西
伯
善
養
老
者
，
制
其
田
里
，
敬
之
樹
畜
，
導
其
妻
子
，
使
其
養
老

，
五
十
非
吊
不
暖
，
七
十
非
肉
不
飽
，
不
暖
不
飽
，
謂
之
凍
餒
，
文
王
之
民
無
凍

餒
之
老
者
。
」
老
人
除
了
自
養

之

外
，
也
須
故
府
社
會
供
養
，
在
禮
記
王
制
篇
有

•• 

「
有
虞
民
養
國
老
於
上
摩
;
養
馬
老
於
下
庫
.••... 

周
人
養
國
老
於

束
膠
，
養
廳
老
於
虞
庫
」
'
這
說
明
了
少
世
時
貢
獻
成
就
不
一
，
老
年
時
獲
有
的
安
養
標
準
也
不
一
樣
;
但
總
要
維

持
最
低
尺
度
，
而
且
也
體
察
到
只
是
養
不
夠
，
還
要
敬
，
於
是
在
「
文
獻
通
考
」
叉
可
以
找
到
「
古
者
天
于
之
蘭
學

，
多
為
養
老
而
設
也
」
'
此
處
養
老
應
含
有
敬
老
在
內
，
並
且
要
敬
得

廣
泛
與
親
切
，
要
從
基
層
大
眾
做
起
，
期
之



蔚
為
風
氣
。
是
有
「
吾
觀
於
鄉
，
而
知
王
道
易
易
也
」
'
並
且
還
要
鼓
勵
子
弟
顧
養
老
、
…
敬
老
，
管
子
入
國
篇
中
有

「
一
日
老
老
，
凡
國
都
皆
有
掌
老
，
年
七
十
已
上
，
一
于
無
征
，
三
月
有
饋
肉
，
八
十
巴
上
，
二
于
無
征
，
月
有
饋

肉
，
九
十
已
上
，
盡
家
無
征
，
日
有
酒
肉
，
死
上
共
棺
禪
。
」
從
上
述
文
字
，
以
簡
單
的
養
、
敬
及
措
施
三
個
層
次

說
明
了
養
老
、
敬
老
以
及
故
策
上
的
鼓
勵
，
自
然
除
了
這
些
外
，
「
九
惠
之
教
」
中
還
有
養
疾
、
合
岫
賄
、
間
病
、
通

窮
、
振
困
等
都
直
接
間
接
和
促
進
老
人
福
利
有
關
。

這
些
仁
懷
德
跤
，
在
農
業
社
會
差
堪
維
護
與
保
障
老
人
樂
享
天
年
，
但
在
工
業
社
會
，
人
口
膨
脹
、
疾
病
增
多

，
家
庭
組
織
變
化
的
情
況
下
，
老
人
福
利
必
須
要
有
所
更
易
，
才
能
適
應
，
試
先
以
下
表
自
民
國
四
十
年
至
目
前
門

七
十
六
年
)
人
口
結
構
來
分
析
，
就
六
十
五
歲
老
人
比
例
言
，
比
倒
是
從
百
分
之
二
﹒
四
六
升
增
至
五
﹒
五
四
，
約

是
多
了
一
﹒
二
五
倍
;
但
從
數
量
言
，
卸
是
從
一
九
萬
多
人
，
增
至
一
O

八
萬
餘
人
，
也
就
是
幾
乎
增
加
了
百
分
之

五
百
，
增
加
的
迅
速
，
自
是
源
自
平
均
壽
命
的
延
長
，
依
統
計
七
十
六
年
底
人
口
平
均
餘
命
男
為
七
十
﹒
八
二
歲
，

女
為
七
五
﹒
八
一
歲
(
註
三
)
。

老
人
人
口
的
迅
速
增
加
，
言
之
為
往
昔
偏
高
出
生
率
所
造
成
亦
不
為
過
。
有
云
俟
至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門
公

元
一
九
九
六
)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人
口
為
百
分
之
十
﹒
五
，
亦
有
推
估
約
為
百
分
之
七
鬥
註
四
)
姑
且
不
論
何
者
較
接

近
，
但
人
多
命
長
，
畢
竟
是
憂
喜
參
半
，
試
從
下
妾
，
就
可
得
知
人
口
日
增
，
疾
病
日
多
棋
概

•• 



年齡佔總人口比例趨向

年齡
65 歲以上 70 歲以上

生巨性

度 ~U 男 女 佔總人 男 女 佔總人

(人口) (人口) 數比例 (人口) (人口) 數比例

40 77 ,645 115,743 2.46% 33,709 59,736 1.悶兒

50 117,422 160,571 2.的方 59 ,217 95,354 1.39% 

ω 206,459 274 ,404 3.03 ~位 100,688 140,944 1.613屆

70 392,755 397,035 4.35% 202,211 237 ,487 2.42% 

71 423,627 414 ,660 4.54% 224,083 250,646 2.57 % 

72 443,496 428,972 4.臼% 237 ,888 262 ,292 2.67 ~屆

73 473,901 447 ,751 4.85% 260 ,221 276,630 2.82% 

74 503 ,421 469,685 5.05克 276,926 290 ,683 2.94% 四

75 534,914 491 ,647 5.28% 290，的9 299,816 3.03% 

76 571 ,946 517 ， 4個 5.54% 309, 194 314,375 3.17 % 

資料來頓;參考內改部 77年統計提要



近十年來台灣地區的歲以上老人十大死亡原因

做 66 76 

1 里老 腦血管性疾病

2 腦血管疾病 心臟疾病

3 心臟疾病 惡性腫瘤

4 肺炎 高血壓性疾病

5 支氣管炎、肺氣腫及氣喘 糖尿病

6 高血壓性疾病 意外事故及不良影響

7 結接病 支氣管炎、肺氣腫及氣喘

8 腎炎、腎徵候群及腎變性病 肺炎

9 意外事故及不良影響 腎炎、腎徵候群及腎變性病

10 消化性潰瘡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

五

資料來頓:參考 66 年及 76 年衛生統計付



占

/、

老
人
在
數
量
上
既
然
多
，
叉
有
病
痛
，
且
又
因
家
庭
結
構
改
變
，
照
顧
乏
人
，
從
左
表
可
以
發
現
家
庭
平
均
人

口
從
五
﹒
二
七
降
至
目
前
四
﹒
二
四
，
不
止
是
結
構
上
量
的
誠
少
，
而
且
也
可
從
推
演
上
說
明
了
都
市
中
三
代
同
堂

比
例
日
見
識
少
。

家
庭
人
口
結
構
之
改
變

年 每戶平

別 均人數

64 5.27 

65 5.19 

(h 5.08 

67 4.99 

68 4.86 

69 4.76 

70 4.66 

71 4.58 

72 4.52 

73 4.48 

74 4. 42 

75 4. 33 

76 4. 24 

證
之
香
港
、
美
國
情
形
亦
然
，
接
調
查
研
得
香
港
子
女
顧
與
女
母
同
住
比
例
不
高
，
接
心
家
庭
方
是
普
遍
現
象

(
註
五
)
，
美
國
以
往
對
七
十
五
歲
老
人
之
照
顱
，
多
係
由
四
十
五
歲
至
六
十
歲
之
長
女
為
之
，
目
前
照
顧
年
齡
比

例
亦
有
遞
增
之
勢
。

袋
~ 

、
以
策
略
來
面
對
挑
戰

眾
多
的
問
題
，
已
如
上
述
，
如
果
抱
著
「
船
到
橋
頭
自
然
直
」
的
心
態
，
必
然
的
會
為
因
循
、
保
守
付
出
代
價
，

是
以
在
了
解
上
述
年
齡
偏
高
、
數
量
偏
多
、
體
能
襄
弱
、
照
顧
乏
人
等
問
題
後
，
必
須
考
量
如
何
促
使
故
府
和
民
眾



併
肩
來
達
成
廣
度
;
求
新
求
好
的
競
賽
促
成
精
度
;
以
需
要
來
決
定
措
施
的
開
拓
精
度
，
使
我
們
的
老
人
福
利
不
侷

限
於
傳
統
的
「
飢
有
食
、
寒
有
衣
、
病
有
藥
、
死
有
以
葬
」
的
維
持
生
命
，
而
是
該
促
進
生
活
情
趣
、
提
昇
生
活
晶

質
，
是
以
我
們
一
方
面
在
本
質
上
必
須
褒
揚
敬
老
尊
長
的
倫
理
傳
承
，
除
了
要
來
自
血
綠
的
家
屬
親
情
關
係
外
，
還

要
社
會
上
瀰
漫
著
尊
老
敬
長
的
傳
統
美
德
;
從
自
我
于
孫
到
社
會
人
士
一
致
的
尊
崇
，
才
能
形
成
充
份
被
接
受
的
價

值
觀
，
將
「
老
吾
老
」
推
演
到
「
及
人
之
老
」
'
它
超
越
了
血
轍
，
在
理
性
與
正
義
的
前
提
下
邁
向
地
嚴
與
職
諒
。

它
立
論
的
基
點
有
二
.. 

一
是
社
會
連
帶
，
在
敬
人
之
老
之
餘
，
來
使
吾
老
獲
更
多
的
尊
敬
;
一
是
今
天
我
敬
人
之
老

，
他
日
我
老
時
也
可
受
人
敬
。
前
者
因
為
老
人
在
經
驗
方
面
固
是
長
者
，
但
在
生
理
上
必
然
是
弱
者
，
於
是
獨
要
經

由
辭
讓
、
尊
崇
來
促
成
一
種
人
人
敬
老
的
風
氣
與
習
尚
，
從
而
達
成
社
會
的
安
和
;
後
者
則
是
旨
在
將
敬
老
形
成
一

種
制
度
，
於
是
自
己
在
青
壯
時
敬
老
，
到
了
老
年
時
接
受
青
壯
的
尊
敬
，
在
良
性
的
循
環
中
以
獲
整
個
生
命
歷
程
中

的
融
治
;
另
一
方
面
在
政
府
當
前
所
探
的
老
人
福
利
措
施
是
自
助
、
預
防
、
復
健
三
者
兼
有
。
也
可
以
說
是
以
創
造

動
力
作
為
服
務
張
本
，
他
的
立
足
點
是
「
盡
量
幫
助
老
人
在
自
己
家
中
」
避
免
不
必
要
的
機
構
收
容
，
將
傳
統
對
老

人
版
藹
不
足
，
落
在
時
代
之
後
，
改
為
走
在
需
要
之
前
，
而
在
實
際
運
作
現
劃
時
，
應
該
有
下
列
前
提

•• 

心U敢
府
民
眾
要
併
肩

i
|

老
人
福
利
的
基
本
要
求
是
經
濟
安
全
、
健
康
獲
得
、
康
樂
休
暇
及
生
活
知
識
，
這
些

實
際
的
擁
有
乃
是
取
決
於
年
金
保
障
、
全
民
保
臉
、
文
康
中
心
、
老
人
大
學
等
的
普
遍
，
也
由
於
這
些
措
施
絕
大
多

數
都
仰
賴
敢
府
機
構
為
主
，
但
並
不
排
除
民
間
輔
助
的
重
要
性
。
年
金
固
然
重
要
，
倘
加
上
儲
蓄
、
私
人
保
峰
、
公

積
金
、
私
人
機
構
退
職
金
等
必
更
是
充
實
;
全
民
保
換
固
巴
治
療
免
費
，
但
如
有
美
國
藍
十
字
、
藍
盾
等
民
間
組
織

七



八

，
更
可
享
有
特
別
護
士
等
照
顧
;
而
政
府
文
康
中
心
應
採
重
點
式
，
民
間
社
區
松
柏
俱
樂
部
，
依
附
在
寺
廟
等
處
的

康
樂
組
織
，
容
或
設
備
未
盡
完
美
，
但
人
際
親
切
，
與
前
者
相
較
亦
不
遜
色
，
至
老
人
大
學
、
民
間
社
團
服
務
、
深

信
亦
必
可
較
敢
府
所
辦
者
更
廣
泛
深
入
。

H
M補
助
與
委
託
並
探
i
l

政
府
預
算
制
度
謹
嚴
有
餘
，
迅
提
示
足
。
創
設
機
構
叉
恐
員
額
膨
脹
，
於
是
多
方
受

阻
，
甚
至
基
於
既
有
體
制
，
事
務
人
員
比
率
偏
高
，
與
其
因
員
額
而
負
荷
更
多
人
事
費
，
何
不
仿
探
美
、
澳
等
國
由
敢

府
對
各
額
老
人
機
構
明
訂
設
置
標
車
，
凡
法
人
立
案
機
構
，
願
參
照
政
府
標
單
與
收
費
者
，
均
可
予
以
三
分
之
一
或
二

分
之
一
建
築
補
助
費
，
以
鼓
勵
民
間
設
置
更
多
老
人
相
關
機
構
，
聽
敷
實
際
需
要
，
並
為
協
助
其
營
運
不
墜
，
故
府

亦
可
將
低
收
入
老
人
委
其
收
養
，
這
種
做
法
看
起
來
似
有
對
民
間
機
構
過
份
偏
愛
，
實
則
有
以
部
份
經
費
，
發
揮
了

整
體
的
功
殼
，
也
可
讓
很
多
願
意
參
與
社
會
服
務
者
，
展
抱
心
願
。

的
自
發
與
競
箏
的
策
動

l
i

民
主
故
治
，
或
多
或
少
選
票
是
從
，
我
們
不
難
發
現
，
地
方
每
有
重
規
硬
體
建
設

多
於
軟
體
，
重
視
勞
工
多
於
重
視
老
殘
幼
弱
，
是
以
中
央
政
府
必
須
對
老
人
福
利
有
重
點
與
策
略
，
例
如
補
助
老
人

文
康
中
心
，
先
從
經
費
貧
乏
的
縣
做
起
，
讓
財
政
較
好
的
縣
萌
生
一
種
你
能
我
更
能
的
意
念
，
如
果
地
方
主
管
部
門

遲
躇
不
前
，
民
眾
就
會
責
以
別
縣
都
能
，
為
什
麼
我
們
不
能
的
壓
力
，
而
促
使
各
縣
市
間
形
成
良
性
福
利
競
爭
。

四
潮
流
與
需
要
項
目
的
開
拓
l
l

古
代
賜
「
黃
緝
鳩
杖
」
、
「
栗
串
羊
酒
」
等
屬
外
力
而
非
自
助
、
一
時
但
非

長
遠
、
恩
賞
而
非
權
益
的
方
式
，
必
賓
隨
著
經
社
狀
況
改
變
，
奉
行
憲
法
與
政
策
，
響
應
「
維
也
納
高
齡
問
題
行
動

計
畫
」
，
以
年
金
來
消
除
經
濟
置
乏
，
以
全
民
健
康
保
搬
來
排
除
疾
病
恐
懼
，
以
休
暇
活
動
來
提
昇
生
活
品
質
，
使



得
項
目
真
正
符
合
老
人
需
求
，
達
成
只
見
其
進
，
未
見
其
退
。

回
補
助
與
宣
導
的
並
進
|
|
各
類
老
人
團
體
，
本
其
創
設
宗
旨
，
或
保
健
或
丈
康
、
或
休
喂
運
動
，
殊
途
同
歸

，
都
應
在
增
進
情
趣
、
提
昇
生
活
品
質
方
面
銳
意
開
創
。
如
民
眾
有
志
興
辦
福
利
事
業
而
叉
乏
經
費
，
敢
府
可
探
獎

勵
方
式
，
只
要
辦
妥
法
人
登
記
，
非
營
利
性
，
都
可
獲
器
材
、
方
案
之
獎
補
，
甚
至
工
作
人
員
亦
可
獲
獎
金
。

此
外
，
故
府
還
要
和
學
術
界
、
新
聞
界
結
合
，
將
老
人
切
身
所
須
認
識
的
疾
病
、
了
解
營
養
、
重
視
心
理
、
滿

足
需
要
等
，
瀝
聚
後
研
成
對
策
，
經
由
文
字
、
聲
音
、
圖
畫
、
影
片
等
，
傳
播
給
廣
大
民
眾
，
用
求
認
同
中
支
持
。

的
專
業
制
度
與
志
願
服
務
的
提
昇
l
l

以
高
素
質
由
工
作
人
員
為
接
心
，
透
過
了
有
熱
誠
、
具
知
能
、
遵
守
則

、
擁
證
照
的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探
用
研
究
、
計
畫
、
執
行
、
評
鑑
的
程
序
，
循
領
導
管
理
、
方
法
技
巧
、
激
勵
獎

勵
、
事
務
改
革
、
評
接
追
睬
，
來
作
日
新
又
新
的
改
進
!
這
種
改
進
就
是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的
專
業
化
(
註
六
)
，
但

他
必
須
以
社
工
專
業
為
前
提
，
年
來
敢
府
實
施
社
會
工
作
制
度
己
行
之
有
之
，
只
是
有
關
決
策
部
門
園
於
識
見
，
致

有
障
蹺
，
近
日
已
對
日
本
社
會
福
祉
士
法
，
英
國
社
工
員
法
，
美
國
社
會
工
作
法
相
繼
評
介
(
註
七
)
，
保
信
假
以

時
日
必
可
完
成
專
業
制
度
。

肆
、
藉
措
施
充
實
內
容

老
人
數
量
眾
、
遭
遇
病
痛
多
、
收
入
接
近
無
、
親
人
照
顧
少
，
如
不
及
時
有
所
轉
劃
，
必
然
的
會
有
早
葳
辛
勤

貢
獻
社
會
，
而
有
晚
境
淒
清
的
悵
怨
，
是
以
在
策
略
上
必
須
樹
立•• 

一
、
主
觀
上
是
政
府
崇
敬
關
懷
老
人
敢
策
的
貫
徹
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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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
二
、
客
觀
上
是
老
人
對
福
利
需
求
的
滿
足
，
本
著
這
趨
勢
，
頭
要
秉
意
念
為
動
力
九
精
神
物
質
呼
應
為
架
構
，
更
獨

具
體
措
施
來
充
實
。
這
些
措
施
係
以
達
到
壽
、
富
、
康
軍
、
修
好
德
、
老
終
命
、
五
福
臨
門
為
鵲
的
，
也
容
涵
于
生

、
老
、
病
、
死
、
苦
、
難
;
衣
、
食
、
住
、
行
、
育
、
樂
的
具
體
需
要
，
以
期
解
決
問
題
。
為
了
運
作
有
依
攝
與
順

暢
，
不
只
是
形
之
為
文
字
，
而
且
要
用
之
作
為
編
列
預
算
、
執
行
措
施
的
依
釀
。
在
民
主
法
治
國
家
，
就
必
須
使
之

成
為
法
律
。
它
的
根
頓
，
有
受
世
界
潮
流
影
響
、
有
國
家
根
本
大
法
憲
法
的
規
定
、
也
有
因
廳
時
勢
的
需
要
。
在
這

些
因
素
的
交
錯
中
，
行
敢
部
門
基
於
前
瞻
性
的
考
量
，
要
以
肢
府
的
力
量
濟
造
化
的
不
幸
，
補
變
遷
中
的
失
調
。
是

以
衡
評
一
個
國
家
老
人
福
利
的
得
失
，
一
面
是
從
量
算
指
標
中
求
新
求
好
;
一
面
叉
必
讀
就
國
力
之
所
及
，
評
量
自

己
，
是
以
規
劃
的
單
則
必
賓
是
洞
燭
先
機
的
了
解
問
題
，
防
患
未
然
的
杜
瀰
問
題
，
功
垂
久
遠
的
處
理
問
題
。

可
以
法
的
強
制
性
來
維
護
最
低
標
準
'
平
情
而
言
，
衡
評
一
個
法
規
的
得
失
，
可
以
探
重
點
，
也
可
以
選
幾
個
國

家
為
對
象
，
作
人
我
、
自
我
、
今
昔
等
的
比
較
，
其
要
項
為

•• 

心U與
國
情
文
化
有
無
呼
應

l
l

中
國
有
崇
老
敬
老
的
優
良
傳
統
，
文
化
上
強
調
「
老
有
所
終
」
、
「
安
老
」
、

「
老
吾
老
以
及
人
之
老
」
等
散
見
史
實
，
而
見
之
我
國
老
人
福
利
法
條
丈
第
一
條
就
有
「
為
宏
揚
敬
老
美
德
，
安
定

老
人
生
活
，
維
護
老
人
健
康
，
增
進
老
人
福
利
特
訂
定
本
法
」
就
丈
字
意
境
來
講
應
是
差
強
人
意
，
要
緊
的
是
有
多

少
具
體
的
措
施
，
來
達
成
這
目
的
。

口
與
政
策
要
求
是
否
相
配
合
|
|
園
民
黨
是
我
國
長
久
以
來
的
執
政
黨
，
開
國
是
他
，
建
國
也
是
他
，
今
天
黨

強
調
「
中
國
國
民
黨
永
遠
與
民
眾
在
一
起
」
、
「
民
眾
福
祉
為
先
」
'
歷
次
全
代
大
會
宣
言
都
有
注
意
到
各
年
距
的



福
利
。
如
溯
之
文
獻
，
其
嘩
嘩
大
端
者

•• 

在
地
方
自
治
開
始
實
行
法
就
有
「
老
年
之
人
，
悉
有
享
受
地
方
供
養
之
權

利
」
;
建
國
大
綱
有
「
土
地
之
稅
收

•••••. 

用
以
經
營
地
方
人
民
之
事
業
及
育
幼
、
養
老

••••.. 

」
;
四
大
社
會
敢
策
中

有
「
盡
先
創
辦
疾
病
及
傷
害
保
鞭
」
、
「
主
辦
社
會
保
險
」
、
「
老
弱
無
依
、
身
心
殘
障
應
予
救
濟
」
;
民
生
主
義

現
階
段
社
會
敢
策
中
有
「
擴
大
社
會
保
驗
，
重
現
社
會
救
助
，
維
持
最
低
生
活
」
等
，
現
階
毆
社
會
建
設
綱
領
中
有

「
發
揚
孝
親
尊
賢
、
敬
老
慈
幼
之
美
德
，
對
貧
者
鯨
寡
孤
獨
廢
疾
者
及
不
幸
婦
女
予
以
積
極
救
助
」
。
這
些
原
則
性

的
指
示
見
之
老
人
福
利
法
條
文
中
有
主
管
機
關
應
鸝
需
要
設
立
並
獎
助
私
人
設
立
扶
養
、
療
養
、
休
養
、
服
藹
等
機

構
;
地
方
主
管
機
關
定
期
舉
辦
老
人
健
康
檢
查
及
提
供
保
健
服
務
，
傷
病
醫
療
費
用
予
以
優
待
補
助
;
搭
乘
國
內
公

共
交
通
工
具
、
參
觀
丈
教
設
施
半
價
優
待
;
以
知
識
經
驗
貢
獻
社
服
機
構
應
予
介
紹
協
助
等
，
雖
或
未
盡
完
美
，
但

在
文
字
間
仍
不
宜
有
所
苛
責
。
所
憾
者
，
則
係
一
福
利
基
金
倒
有
實
無
，
各
級
故
府
老
人
福
利
預
算
偏
低
，
專
業
人
員

亦
嫌
亦
足
，
致
立
意
良
美
的
政
策
未
盡
落
實
。

臼
與
世
界
各
國
作
優
旁
比
較

l
l

各
國
為
對
體
力
襄
、
疾
病
多
、
工
作
少
、
收
入
斌
的
老
人
有
更
多
保
障
，
乃

先
後
各
自
通
過
老
人
福
利
法
，
試
以
美
、
日
、
韓
三
國
之
老
人
法
與
我
國
此
，
取
石
他
山
，
找
出
我
們
應
致
力
改
進

之
處
則
為L

說
注
頒
佈
時
期
來
比
較
先
後

l
l

日
本
為
一
九
六
三
，
美
國
為
一
九
六
五
，
我
國
為
一
九
八

0

，
韓
國
為
一

九
八
一
年
通
過
，
我
們
比
日
、
美
遲
了
十
五
年
，
也
可
說
有
不
少
老
人
是
應
享
權
益
因
為
訂
頒
、
邏
輯
而
未
享
到
，
有

的
是
遲
少
了
十
幾
年
才
享
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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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
就
法
意
來
探
析
主
從
|

|

美
國
為
「
維
護
個
人
尊
嚴
，
獨
立
安
排
自
己
生
活
」
;
日
本
為
「
保
持
身
心
健

康
，
予
以
工
作
及
參
與
社
會
活
動
」
;
韓
國
為
「
維
護
身
心
健
康
與
生
活
安
定
」
'
就
其
涵
意
言
，
大
多
以
尊
重
老

人
、
維
護
健
康
、
保
障
生
活
為
重
點
，
所
差
不
多
。

1

就
其
界
定
年
齡
來
比
寬
嚴
|
|
韓
、
日
、
美
均
為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，
日
、
美
旦
有
顯
已
襄
老
有
需
要
者
，
可

提
早
援
助
，
美
國
更
有
營
養
方
案
降
為
六
十
載
以
上
，
社
區
就
業
方
案
降
為
五
十
歲
以
上
，
如
與
我
國
滿
七
十
麓
的

標
準
較
，
自
屬
偏
高
，
況
與
我
國
勞
工
、
公
教
退
休
年
限
亦
未
銜
接
，
縱
是
財
力
所
限
，
亦
亟
宜
分
就
扶
養
、
診
病
、

休
暇
、
優
待
等
，
修
訂
不
同
年
齡
標
準
'
庶
免
受
社
會
人
士
議
為
望
梅
止
渴
、
備
而
不
用
。

4
就
服
務
範
疇
來
定
功
能
|
l
美
國
以
州
為
重
點
，
分
老
人
營
養
、
志
願
服
務
、
社
區
就
業
、
老
人
中
心
等
;

日
本
分
養
護
、
特
別
養
護
、
低
費
老
人
院
、
老
人
中
心
等
;
韓
國
為
養
老
、
療
養
、
福
利
中
心
等
;
我
國
為
扶
養
、

療
養
、
休
養
、
服
務
四
項
，
雖
都
是
大
分
法
，
其
內
福
可
引
伸
擴
大
，
惟
筆
者
總
以
我
國
的
分
法
太
著
重
音
韻
，
而

不
夠
明
確
。
時
人
每
以
扶
養
、
療
養
不
分
，
法
內
無
安
養
一
一
項
，
但
反
經
常
使
用
，
不
若
改
以
明
確
文
字
表
達
反
更

清
晰
易
曉
。

'
『
叭
就
經
費
來
頓
比
盈
細
|
|
美
國
法
中
明
定
可
贈
撥
所
需
款
百
分
之
九
十
以
內
于
個
人
、
機
構
從
事
老
人
一
福
利

;
日
本
敢
府
對
民
間
補
助
，
如
老
人
院
可
高
達
百
分
之
八
十
;
韓
國
與
我
國
均
為
可
用
福
利
基
金
獎
助
民
聞
機
構
，

但
無
上
下
限
之
明
定
;
今
天
國
內
對
老
人
機
構
大
多
仍
徘
徊
在
部
分
設
備
費
用
補
助
或
委
託
收
容
，
與
澳
洲
或
北
歐

探
民
間
如
依
設
定
標
準
辦
老
人
一
福
利
，
每
投
資
一
元
，
敢
府
補
助
二
元
之
作
法
，
不
可
以
道
里
計
。



'
，
依
格
就
主
管
機
構
來
比
權
貴l
|

美
國
主
管
機
關
為
衛
生
與
人
群
福
利
部
，
韓
國
為
保
健
福
利
部
，
獨
我
國
為

屬
內
改
部
之
社
會
司
門
註
八
)
，
因
其
位
階
低
於
衛
生
體
系
，
致
眾
多
與
醫
療
保
健
有
關
之
老
人
福
利
服
藹
各
行
其

是
，
致
有
協
調
聯
繫
不
足
之
失
。

二
、
諸
般
服
麗
措
施
取
向
要
正
確
，
福
利
是
成
長
而
又
沒
有
止
境
的
，
西
方
福
利
專
家
每
有
以
「
適
應
社
區
需
要

」
為
福
利
之
標
準
，
往
昔
「
饑
有
食
、
寒
有
衣
、
病
有
藥
、
死
有
葬
」
就
很
完
美
了
，
今
天
的
標
準
是
除
了
維
護
生

活
之
外
，
還
賓
提
昇
生
活
晶
質
，
於
是
必
須
強
調
由
專
業
社
工
員
總
攝
其
成
，
相
關
機
關
戮
力
配
合
，
不
間
是
熱
餐

供
應
、
幸
親
觀
光
、
兼
職
工
作
、
諮
詢
專
線
、
老
人
公
寓
、
副
業
生
產
、
換
屋
協
助
、
郵
電
優
待
、
洗
衣
內
浴
)
服

務
、
友
誼
訪
問
、
老
人
在
宅
服
麗
、
、
日
間
托
養
、
甚
且
喪
葬
互
助
，
只
要
老
人
有
需
要
，
都
可
不
斷
的
推
行
開
拓
。

肯
定
的
說
，
今
天
對
老
人
福
利
的
扶
養
，
學
者
大
多
認
為
居
家
照
顧
才
是
老
人
福
利
主
流

•• 

美
國
尼
克
森
總
統

在
一
九
七
一
年
白
宮
老
人
會
議
演
說
中
曾
指
出

.• 

「
對
於
老
人
服
務
最
大
的
需
要
，
是
幫
助
更
多
的
美
國
老
人
住
在

他
們
自
己
的
家
中
。
」
此
一
觀
點
，
不
只
被
公
認
為
美
國
對
老
人
服
務
主
要
的
故
策
目
標
，
亦
是
世
界
老
人
福
利
潮

流
之
所
在
，
縱
是
老
人
不
幸
淪
為
貧
困
或
涉
及
歸
類
為
「
引
人
注
意
」
型
(
〉
冉
冉
丹
口
立
。
口
的
m
E
E
m

無
能
」
型
門
口

Z
m
σ

】
伺
目
。
白
片

)
、
「

)
、
「
支
配
」
型
門
目
。
m
m

可

)
;
「
報
復
」
型
(
們
。
E
E

倚
門
門
門
Z
m
丹

)
等
問

題
老
人
頭
拱
養
時
，
也
要
儘
量
促
使
老
人
獲
致
充
分
獨
立
的
生
活
，
盡
量
減
少
「
機
構
收
容
照
顧
」
。

歐
洲
情
形
亦
然
，
瑞
典
社
會
福
利
局
前
局
長
戴
斯
壯

(
K
F自
已
鬧
。

利
措
施
建
立
在
一
個
基
本
概
念
之
上
，
即
是
讓
老
年
人
過
自
由
獨
立
的
生
活
。
他
們
同
其
他
年
齡
的
國
民
一
樣
擁
有

巴
個
}
己
叩
門
『
。
口
『
〉
說

•• 

「
瑞
典
老
人
福



四

此
種
機
會
。
他
們
所
享
受
的
社
會
親
善
(
∞
。n
戶
阻

但
白
一
片
』
拍
即

)
，
也
同
一
般
人
完
全
相
同
。
為
達
成
此
一
目

的
，
必
須
讓
他
們
有
經
濟
的
安
全
，

T
m恕
吃
、
-
A愁
穿
，
住
得
很
舒
服
，
提
供
的
社
會
服
藹
，
讓
他
們
隨
心
所
欲
的

生
活
在
自
己
家
裡
。
此
外
，
再
安
排
一
些
措
施
，
使
之
有
很
多
人
際
交
往
機
會
，
讓
他
們
活
得
很
開
心
，
沒
有
孤
立

於
社
會
之
外
。
跟
外
在
世
界
的
些
活
，
在
各
方
面
都
能
打
成
一
片
。
」
(
註
九
)

三
、
機
構
服
葫
雖
不
宜
鼓
勵
，
但
仍
不
可
無
，
依
老
人
福
利
法
，
當
前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，
大
別
之
有

•• 

付
扶
養
機
構
l

公
、
自
費
老
人
收
容
場
所
;

口
療
養
機
構
l

以
養
護
為
主
服
務
癱
瘓
老
人
﹒
'

的
休
養
機
構
l

丈
康
、
休
閒
活
動
之
提
供
;

的
服
葫
機
構
l

綜
合
性
服
窟
。

就
扶
養
機
構
言
，
離
家
獨
居
，
自
非
完
美
，
但
情
非
得
巴
，
亦
無
可
奈
何
(
註
十U
'
縱
然
機
構
有
缺
失
，
但
不

可
以
沒
有
，
這
些
機
構
可
以
有
公
、
私
立
之
分
，
但
基
本
上
免
費
、
自
費
一
定
要
分
開
管
理
，
以
免
有
藉
慈
善
福
利

之
名
，
而
經
營
自
費
收
容
之
實
，
並
且
應
及
早
規
劃
輕
費
，
也
就
是
由
寄
住
老
人
自
負
膳
食
及
人
事
費
，
但
不
必
付

房
屋
折
舊
費
，
以
期
中
低
收
入
者
能
以
退
休
年
金
自
我
維
持
而
木
必
仰
賴
政
府
;
自
然
不
少
國
家
亦
有
探
「
平
價
住

宅
」
、
「
在
宅
服
務
」
，
以
使
之
享
有
政
府
照
顧
，
但
叉
不
贊
脫
離
社
區
生
活
。

就
療
養
機
構
言
，
衛
生
、
福
利
二
單
位
權
貴
必
須
劃
分
清
喔
，
有
治
療
可
能
者
必
須
進
住
往
經
衛
生
主
管
機
關
核

准
設
有
醫
療
人
員
之
處
;
(
註
十
一

)
長
期
慢
性
病
者
可
住
入
養
護
機
構
，
其
中
設
施
工
作
人
員
比
例
均
應
有
最
低



標
準
，
必
要
時
並
以
上
述
標
準
訂
定
等
級
，
此
外
追
求
將
居
家
護
理
列
為
保
臉
給
付
項
目
，
作
為
機
構
治
療
後
之
持

續
活
動
，
以
及
現
代
化
醫
護
器
材
尤
贊
不
斷
支
持
與
更
新
。

再
以
休
養
機
構
言
，
筆
者
以
為
老
人
長
青
學
苑
，
應
是
生
活
情
趣
多
於
一
般
性
教
育
，
不
必
汲
汲
於
文
憑
或
學

位
，
那
怕
是
學
國
丈
、
英
文
，
亦
應
寓
情
趣
於
課
丈
中
，
奇
文
共
賞
一
定
比
枯
躁
課
文
更
吸
引
人
，
而
英
文
觀
光
會

話
配
以
實
景
解
說
，
一
定
比
倒
行
文
章
更
動
人
，
甚
至
採
笑
話
、
幽
默
來
學
語
文
都
無
不
可
，
自
然
琴
、
棋
、
書
、

畫
、
魔
術
、
體
能
活
動
亦
要
採
擇
，
讓
老
人
們
樂
在
其
中
，
忘
了
老
之
已
至
。

最
後
再
說
服
務
機
構
，
不
間
是
基
金
會
辦
理
或
是
由
社
團
設
置
，
都
可
以
探
多
功
能
方
式
，
諧
詢
、
代
辦
、
服

窟
，
不
間
是
人
力
銀
行
、
老
人
專
線
、
甚
或
款
項
借
貸
、
房
舍
租
借
等
只
要
是
符
合
老
人
所
需
，
都
不
劫
支
持
其
設

立
，
而
老
人
們
自
組
俱
樂
部
，
亦
應
予
以
鼓
勵
。

無
疑
的
老
人
福
利
不
以
扶
養
、
療
養
、
休
養
、
服
務
為
已
足
，
而
是
更
要
輔
以
電
話
間
候
、
在
宅
服
麗
、
一
餐
車

服
務
、
流
動
沐
浴
服
務
、
家
庭
修
繕
服
務
、
友
誼
拜
訪
等
隨
時
代
發
展
與
老
人
需
要
而
創
新
。

同
弘
揚
孝
道
，

.一
責
成
近
親
扶
養
，
老
人
應
獲
得
保
障
和
照
顧
，
是
情
理
之
常
，
國
家
照
顧
少
數
孤
苦
無
依
的
，

民
眾
自
己
照
顧
自
己
的
尊
長
，
這
樣
政
府
不
會
有
負
荷
不
勝
之
苦
，
是
以
刑
法
第
二
百
九
十
四
條
有
對
於
無
自
救
力

之
人
依
法
令
或
契
約
應
扶
助
、
養
育
或
保
護
而
遺
棄
之
。
或
不
為
其
生
存
所
必
要
之
扶
助
、
養
育
或
保
護
者
。
處
六

月
以
上
五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。
第
二
百
九
十
五
條
對
於
直
系
血
親
尊
親
屬
犯
前
條
之
罪
者
。
加
重
其
刑
至
二
分
之
一

。
這
些
條
文
主
要
強
調
反
哺
之
恩
，
貫
徹
近
親
抉
養
的
職
責
，
而
且
要
求
這
種
照
顧
是
精
神
、
物
質
二
者
兼
有
，
以

一
五



一
六

中
國
文
化
來
說
也
說
是
養
志

•• 

承
其
歡
笑
，
給
予
情
緒
的
滿
足
。
養
口
體

•• 

衣
溫
食
飽
，
使
物
質
上
不
虞
直
乏
。
老

人
安
享
餘
年
，
得
其
善
絡
，
「
養
口
體
」
和
「
養
志
」
二
者
不
可
或
缺
，
以
現
代
用
語
即
硬
體
與
軟
體
並
重
，
也
就

是
設
施
、
福
利
與
崇
敬
，
尤
其
盼
從
內
在
來
完
美
外
在
，
如
幸
經
上
言
「
孝
于
之
事
親
也
，
居
則
致
其
敬
，
養
則
致

其
樂
，
病
則
致
其
憂
，
喪
則
致
其
衷
，
祭
則
致
其
敬
，
五
者
備
矣
，
然
後
能
事
親
」
從
倫
理
來
入
手
，
具
見
從
居
、

養
、
病
、
喪
、
祭
來
崇
老
敬
長
方
能
具
體
深
入
，
這
些
崇
尊
，
一
面
是
項
目
方
面
，
一
面
又
要
注
意
時
空
，
曲
禮
會

言
「
b
h
J溫而
夏
清
，
昏
定
而
晨
省
」
'
這
樣
關
懷
才
是
老
人
獲
得
生
、
心
理
滿
足
的
最
佳
境
界
。

五
、
求
新
求
簣
，
在
前
擔
中
開
拓
新
境
，
傳
統
老
人
每
多
怨
艾
，
認
為
人
老
了
沒
有
用
，
但
很
少
研
究
為
什
麼
沒

有
用
，
今
天
至
少
已
勾
出
老
的
輪
廓
，
那
就
是
年
老
不
只
是
年
齡
的
增
加
，
也
包
括
精
力
襄
竭

(
4司
。
「
口

、
被
弱
門
口
。
n

但
可
倚
門
戶
)
、
不
中
用
(
口
工
倍
。-a
m
丹
叩
門
戶
U
、
萎
靡
(
∞
F
m
σ
σ山
、
U
、
精
神
不
佳
(
的
丹
m
-
o

)
和
意
志
薄
弱
門
帽
，m
m
σ
]
巾
，

S
E

已
叩
門
戶U
等
狀
態
。
由
於
存
了
這
些
一
生
心
理
狀
況
，
更
加
上
了
老
人
有
生
活
的
需

要
，
於
是
在
大
家
重
現
，
日
積
月
累
下
就
形
成
了
老
人
學
(
伯
伯
『
。
口
門
。

-
o
m可

。
但
丹

'-' 

)
的
需
要
，
這
種
科
際
組
合
的
學

間
，
須
要
在
大
學
中
有
課
程
安
排
，
也
賓
要
訓
練
出
推
展
老
人
福
利
的
社
工
員
，
更
賓
老
人
團
體
的
研
究
，
在
國
內

可
得
而
見
的
社
團
有
老
人
一
福
利
協
進
會
、
高
齡
學
會
、
資
深
公
民
學
會
、
老
人
育
樂
協
會
以
及
各
社
區
的
松
柏
俱
樂

部
等
。
探
究
老
人
問
題
，
自
然
也
不
排
除
研
究
與
執
行
機
構
的
參
與
，
這
些
單
位
可
以
環
繞
著
老
人
就
業
、
休
閒
、

婚
姻
、
表
揚
、
遺
囑
、
喪
葬
等
為
研
究
範
疇
。
因
為
每
一
個
項
目
，
都
會
有
正
反
不
同
的
爭
議
，
但
經
過
了
研
究
，

就
可
以
開
拓
新
的
意
境
。
例
如
就
業
，
過
份
強
調
或
延
援
退
休
年
齡
，
亦
是
壓
榨
老
人
人
力
就
會
阻
塞
青
壯
升
遷
管



道
，
前
者
涉
及
人
道
福
利
問
題
，
後
者
涉
及
整
個
國
家
進
步
的
緩
速
;
再
就
休
暇
言
，
倡
之
一
小
當
就
會
有
「
玩
人
喪

德
，
玩
物
喪
志
」
的
偏
頗
，
但
用
之
得
當
就
是
真
正
的
提
昇
生
活
晶
質
，
於
是
如
何
致
力
怡
情
遺
興
，
身
心
平
衡
就

成
為
工
作
要
項
;
再
如
老
人
婚
姻
言
，
伴
侶
逝
離
，
在
所
難
免
，
如
果
迅
即
鼓
勵
尋
找
第
二
春
，
總
覺
在
嚴
不
夠
，

但
一
定
要
強
之
縛
以
傳
統
禮
教
，
而
為
愁
鬱
所
困
，
淪
為
促
膝
談
心
無
人
，
亦
決
非
老
人
之
所
顧
，
如
何
引
之
發
乎

情
、
止
乎
禮
，
順
其
自
然
的
讓
所
有
老
人
都
能
彩
霞
滿
黃
昏
，
該
是
當
務
之
急
;
叉
再
以
榮
銜
表
揚
言
，
以
孔
子
生

活
經
驗
之
豐
富
，
尚
有
「
戒
之
在
得
」
來
作
為
老
人
誡
律
，
就
值
得
重
視
，
這
「
得
」
自
然
含
精
神
榮
譽
與
物
質
的

錢
財
二
者
，
是
以
一
面
要
端
然
正
己
，
不
誘
於
譽
;
一
面
叉
要
鼓
勵
貢
獻
參
與
在
受
崇
敬
之
餘
，
運
用
豐
富
的
經
驗

、
成
熟
的
性
格
罔
饋
社
會
，
服
務
、
參
與
中
證
實
有
被
需
要
的
感
覺
，
那
怕
是
舉
手
之
勞
，
閉
口
之
蔥
，
都
在
閱
價
別

人
中
跨
越
出
侷
限
自
己
的
小
天
地
，
而
受
更
多
的
尊
重
，
從
傳
統
的
施
茶
、
施
米
、
施
藥
、
施
棺
，
到
今
天
的
人
力

銀
行
，
長
青
服
蕩
圈
，
都
是
採
各
本
所
長
來
參
與
無
所
不
包
的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，
這
樣
不
求
報
酬
，
而
報
酬
自
至
;

不
求
名
，
而
名
自
彰
，
才
是
最
高
境
界
;
再
如
遺
囑
一
苔
，
生
命
本
有
盡
頭
，
唯
有
正
確
認
識
與
接
受
的
人
，
才
有
領

悟
和
認
識
生
命
的
真
諦
，
是
以
往
昔
大
陸
居
民
，
六
十
以
上
多
有
備
妥
壽
材
、
壽
衣
之
事
，
但
時
下
老
人
們
對
之
仍

有
禁
忌
，
在
理
智
清
明
時
如
不
先
訂
妥
預
囑
，
雖
民
法
已
有
順
序
之
規
定
，
但
如
乏
文
字
存
證
，
消
極
的
會
有
妻
妾

學
產
、
兄
弟
閱
牆
，
積
極
的
個
人
人
生
理
想
與
期
望
，
親
朋
無
法
得
知
，
難
以
貫
徹
。
觀
之
殖
民
地
香
港
股
府
，
卸

在
一
九
七
一
年
通
過
「
無
遺
囑
遺
產
執
行
法
令
」
(
註
十
三

-
u
，
規
定
如
無
遺
囑
者
，
財
物
轉
由
敢
府
所
有
，
一
紙

公
文
使
得
人
人
軍
給
親
人
而
徹
底
貫
徹
預
立
遺
囑
制
。
筆
者
個
人
原
會
言
及
，
人
不
問
老
少
，
要
有
遺
囑
之
立
，
且

七



八

生
時
絕
不
公
佈
'
乃
會
治
法
律
社
團
，
請
擬
簡
明
易
填
之
格
式
，
立
後
交
律
師
或
法
院
公
證
'
秘
密
保
管
，
只
須
酌

交
手
續
費
，
可
以
隨
時
修
改
，
而
第
三
省
無
由
得
知
，
其
立
意
不
止
可
杜
息
死
後
之
爭
議
、
親
友
茫
然
之
苦
，
尤
在

對
賢
與
不
肯
之
于
孫
，
透
過
財
物
之
贈
與
，
而
有
獎
善
懲
惡
之
實
質
功
能
，
甚
或
可
誘
迫
心
有
件
逆
、
意
存
貪
婪
之

子
孫
，
不
得
不
盡
人
為
之
孝
思
，
雖
或
真
純
有
欠
，
似
亦

T
m失
為
方
法
之
了
，
再
如
喪
葬
言
，
儒
家
的
厚
葬
久
服
，

早
為
墨
子
等
先
哲
所
反
對
，
乃
有
「
一
棺
之
費
，
累
及
千
金
;
一
擴
之
幽
，
藏
及
百
物
」
之
責
;
再
如
清
儒
洪
亮
吉

是
一
間
•• 

重
風
水
、
擇
佳
日
、
祈
自
我
與
子
孫
之
福
多
於
愛
親
之
心
，
尤
有
甚
者
，
延
請
僧
尼
誦
經
，
又
多
解
寬
澤
罪
之

語
，
直
視
其
親
為
您
尤
叢
集
之
身
」
理
論
不
曉
，
法
禁
不
能
，
軍
不
浩
嘆
。
筆
者
壘
昔
服
葫
北
市
社
會
局
時
，
會
致

力
靈
骨
塔
、
納
骨
堂
、
臥
式
墓
碑
、
輪
葬
花
園
公
墓
之
設
，
且
叉
屢
倡
「
羽
化
而
登
仙
」
之
火
葬
，
情
以
位
微
言
輕

'
績
效
-
A多
，
但
倡
化
衷
慟
為
積
德
服
務
，
移
炫
耀
而
作
公
益
之
學
，
則
自
詞
尚
有
貢
獻
。
文
對
重
視
風
水
有
己
無

人
，
營
廣
墓
而
殃
生
者
，
亦
多
有
勸
導
，
倘
果
能
誠
厚
葬
服
喪
之
失
，
興
獻
金
公
益
，
贈
捐
器
官
惠
人
，
則
其
受
惠

者
自

-
A止
一
家
一
姓
而
已
。

伍

、
兼
籌
並
顧
'
為
不
同
需
要
老
人
規
畫
服
務

同
是
老
人
，
雖
然
各
別
經
濟
狀
況
不
同
，
但
需
要
服
藹
並
無
二
致
，
只
是
愈
貧
困
需
要
愈
多
(
註
十
二
)
，
那

怕
同
樣
的
遭
遇
疾
病
、
孤
寂
、
居
所
問
題
，
貧
富
間
所
探
的
重
點
做
法
就
截
然
不
同
，
雖
或
俗
語
有
「
死
對
貧
富
沒

有
分
別
」
，
但
實
際
上
有
特
約
醫
生
、
特
殊
器
材
、
特
敷
藥
品
、
特
別
營
養
必
然
可
以
便
富
者
生
命
拖
得
更
久
，
是



以
在
對
象
上
分
，
某
些
服
麗
是
不
分
貧
富
大
家
可
以
自
由
享
有
;
而
某
些
與
生
活
、
生
存
有
關
的
，
就
要
以
比
較
貧

困
的
老
人
為
對
象
，
這
不
只
是
人
道
的
關
懷
，
而
是
實
際
上
無
法
避
免
，
列
出
不
在
劃
定
界
繕
，
相
反
的
找
出
真
象
之

後
來
拉
近
差
距
，
混
除
界
錢
，
茲
分
述
如
下

•• 

付
不
分
貧
富
一
體
適
用
的
•• 

L

保
健
重
於
治
療

i
|

十
大
疾
病
中
，
腦
血
管
、
心
臟
、
高
血
壓
、
慢
性
病
，
老
人
罹
患
特
多
，
此
外
糖
尿
、

腫
瘤
、
氣
喘
，
老
人
亦
易
罹
患
。
醫
界
人
士
有
言
，
如
能
懂
得
預
防
，
此
種
不
幸
多
可
防
杜
於
未
然
，
例
如
社
敢
單
位
目

前
已
在
社
區
中
大
力
「
定
期
免
費
健
康
檢
查
」
'
期
能
防
患
未
然
及
早
治
療
，
以
及
「
健
康
維
護
活
動
」
(
註
十
四

)
，
用
求
生
命
價
值
受
重
騙
。

Z
休
閒
與
交
誼
合
一

l
l

協
助
老
人
開
放
胸
襟
，
結
交
同
儕
友
崩
，
補
助
地
方
敢
府
籌
建
綜
合
性
老
人
文
康
中

心
，
提
高
老
人
休
閒
、
康
樂
與
社
交
活
動
，
讓
住
所
狹
隘
老
人
，
遊
憩
有
所
，
目
前
台
灣
地
區
已
有
十
餘
所
此
類
機

構

1

培
養
情
趣
，
增
添
新
知

l
l

補
助
地
方
敢
府
設
立
長
青
學
苑
'
辦
理
老
人
生
活
情
趣
學
習
活
動
，
並
且
兼
及

語
文
教
育
、
專
門
知
識
等
，
現
已
有
十
三
個
直
轄
市
或
縣
市
地
區
正
式
設
立
。
此
項
措
施
日
後
應
擴
而
鼓
勵
至
大
專

院
授
選
習
志
趣
相
近
之
課
程
，
或
參
加
空
中
大
學
選
修
。

4

將
歡
樂
深
植
於
基
層

l
l

補
助
現
有
利
用
寺
廟
場
地
，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等
成
立
的
三
千
多
個
長
青
、
松
伯
俱

樂
部
及
老
人
會
等
團
體
，
逐
年
改
善
設
施
，
務
求
老
人
無
跋
陽
之
苦
，
而
有
休
閒
活
動
場
所
，
另
文
刊
印
生
活
情
趣

一
九



二
O

專
輯
十
餘
種
(
註
十
五

U
'
供
老
人
參
閱
。

n
a交
通
文
康
優
待
的
加
強
|
|
老
人
搭
乘
國
內
公
民
營
水
、
陸
、
空
公
共
交
通
工
具
，
進
入
康
樂
場
所
及
參
觀

文
教
設
施
，
已
有
半
價
優
待
。
台
北
市
、
縣
、
基
陸
、
台
南
、
高
雄
等
市
搭
乘
公
車
且
有
全
免
之
優
待
，
另
文
因
有

參
觀
文
教
設
施
、
公
園
等
免
費
，
可
以
適
約
親
朋
，
參
觀
佳
勝
，
沒
措
掘
之
窘
，
無
寂
寞
之
苦
。

也
慢
性
病
的
扶
持
|
l
補
助
省
市
籌
建
或
擴
充
老
人
療
養
與
生
活
養
護
設
施
，
以
加
強
對
罹
患
長
期
慢
性
病
或

癱
瘓
老
人
之
療
養
及
照
顧
服
務
，
以
免
家
中
一
人
有
病
，
全
家
陷
入
困
愁
，
但
此
類
養
護
設
施
，
收
容
量
與
需
求
相

差
仍
大
，
另
民
間
自
設
者
或
因
未
有
登
記
，
或
因
「
醫
」
、
「
療
」
界
限
木
惰
，
輔
導
協
助
均
亟
待
加
強

t

倡
導
予
重
於
取
的
人
生
觀
l
l
有
工
作
意
願
之
退
休
老
人
近
百
分
之
五
十
，
如
就
業
可
為
國
家
帶
來
經
濟
貢

獻
，
如
獎
助
老
人
團
體
成
立
老
人
志
願
服
務
團
隙
，
使
得
老
人
經
由
對
於
他
人
之
服
務
，
純
化
自
己
、
美
化
社
會
、

充
實
自
己
之
生
活
內
涵
，
在
生
理
健
康
促
成
身
心
愉
快
，
亦
是
收
穫
。

自
然
，
老
人
福
利
是
成
長
的
，
絕
不
以
上
述
各
項
為
限
，
例
如
設
立
「
人
力
銀
行
」
來
輔
導
就
業
，
籌
設
「
互

惠
大
廈
」
解
決
居
所
問
題
，
提
供
食
物
券
、
熱
餐
服
務
來
補
充
營
養
，
經
由
不
同
團
體
撮
合
婚
姻
，
呼
籲
器
官
捐
贈

、
預
立
遺
囑
以
杜
家
人
糾
紛
，
倡
行
火
葬
節
省
土
地
，
在
在
都
是
福
利
自
己
，
蔥
及
他
人
的
可
行
項
目
。

H
M對
經
濟
區
乏
的
老
人
﹒
.

壽
而
不
富
，
畢
竟
是
美
中
不
足
，
提
供
閱
價
應
從
身
體
的
健
康
到
心
理
的
愉
快
，
採
取
院
外
扶
助
為
主
，
院
內

扶
養
為
輔
的
做
法
，
是
以
必
賓

•• 



L
恢
復
健
康
為
先
l
l
實
施
低
妝
入
及
情
寒
家
庭
老
人
之
免
費
施
醫
及
醫
療
補
助
，
施
行
老
人
傷
病
醫
療
費
用

優
待
固
是
重
要
，
但
貧
與
病
每
每
相
連
，
低
收
入
戶
患
病
時
雖
可
免
費
醫
療
，
但
照
料
與
營
養
仍
是
問
題
，
清
寒
老

人
雖
有
醫
療
費
用
優
待
，
尚
須
自
付
七
成
左
右
之
醫
療
費
用
，
是
以
不
少
清
寒
老
人
雖
罹
患
疾
病
，
限
於
財
力
仍
有

無
法
充
分
就
醫
者
，
是
以
全
民
健
康
保
臉
必
須
及
早
實
施
。

Z

推
行
在
宅
服
務
為
輔
l
l
舉
辦
在
宅
老
人
服
務
，
對
貧
困
而
一
時
乏
人
照
顧
者
，
採
老
人
保
健
、
居
家
護
理

、
飲
食
指
導
、
心
理
衛
生
輔
導
、
用
具
贈
送
、
生
活
照
顧
、
精
神
支
持
、
老
人
諮
詢
服
務
等
福
利
措
施
，
將
關
懷
服

窈
主
動
送
達
，
凝
塑
敢
府
新
形
象
。

三
提
昇
院
外
補
助
|
|
對
低
收
入
同
胞
生
活
費
用
之
該
放
，
稍
嫌
嚴
格
，
實
施
年
金
制
度
因
是
有
敷
措
施
，
但

恐
一
時
尚
難
如
顧
，
目
前
除
酌
行
放
寬
外
，
金
額
亦
已
有
合
理
調
整
，
例
如
縣
市
接
定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，
每
人
為
二

、
四
0
0

元
左
右
，
中
央
已
採
相
對
提
補
辦
法
，
與
省
市
共
同
致
力
提
昇
'
叉
如
同
是
低
收
入
者
，
倘
申
請
入
教
濟

院
則
實
際
所
得
必
較
院
外
補
助
為
多
，
如
不
更
故
，
無
形
中
有
鼓
勵
老
人
走
向
機
構
的
負
作
用
，
倘
果
如
此
，
增
設

機
構
、
加
建
房
屋
、
增
僱
人
員
等
，
花
費
必
更
多
，
自
非
故
策
立
意
之
所
在
。

A
h
改
進
院
內
措
施
l
|
園
內
現
有
公
私
立
老
人
扶
養
機
構
三
十
八
所
，
共
收
容
一
萬
餘
人
。
另
由
退
輔
會
主
管

之
榮
民
之
家
十
三
所
，
收
容
七
萬
餘
人
。
目
前
社
敵
機
構
負
責
之
技
養
機
構
，
已
有
改
進
專
案
，
所
採
者
為

•• 

ω
針
對
院
民
之
隔
閔
與
爭
執
，
應
致
力
於
溫
情
人
際
交
往
l
如
採
寢
室
自
由
組
合
，
院
民
相
互
扶
持
，
院
麗
擴

大
參
與
等
，
而
有
「
溫
馨
輔
導
」
方
案
。



ω
針
對
院
舍
之
狹
權
與
髒
亂
，
致
力
於
美
化
綠
化
居
住
環
境
|
院
舍
牆
壁
之
油
漆
、
房
舍
空
間
之
佈
置
、
生
活

環
境
之
綠
化
等
，
而
有
「
綠
化
美
化
」
方
案
。

ω
針
對
飲
食
之
貧
乏
與
單
調
，
致
力
於
營
養
三
餐
飲
食

i

大
眾
或
門
季
節
)
食
譜
之
編
印
，
鄉
土
小
菜
之
自
製

'
營
養
常
識
之
宣
導
等
，
而
有
「
飲
食
營
養
」
方
案
。

仙W
針
對
生
活
之
懶
散
與
呆
肢
，
致
力
於
免
費
充
實
閒
喂
時
間
|
才
能
技
藝
之
傳
授
，
習
藝
材
料
之
供
給
，
健
身

體
能
之
推
展
，
習
藝
種
類
之
開
拓
等
，
而
有
「
休
閒
工
藝
」
方
案
。

m
a
探
行
以
工
代
脹

l
l

扶
助
最
重
要
就
是
不
要
造
成
依
賴
，
是
鼓
勵
在
工
作
中
有
收
入
應
屬
上
策
。
對
老
人
亦

然
，
老
人
雖
不
若
勞
工
一
樣
有
充
沛
體
力
，
但
畢
竟
可
以
從
事
體
力
少
的
、
部
份
時
間
的
、
論
件
計
酬
的
，
甚
且
環

境
清
潔
，
陪
伴
病
友
等
都
可
酌
支
報
酬
，
達
成
只
要
沒
病
都
能
從
事
工
作
，
擁
有
收
入
。

此
外
為
了
實
際
需
要
，
如
推
行
家
事
修
理
小
組
，
機
動
洗
樵
衣
物
，
流
動
沐
浴
設
備
，
甚
且
協
助
輕
度
精
神
病

患
設
立
「
中
途
之
家
」
等
，
都
有
其
可
行
性
。

的
對
沒
有
經
濟
壓
力
的
老
人
﹒
.

老
人
不
因
富
裕
而
沒
有
問
題
，
只
是
富
裕
老
人
的
問
題
是
屬
非
經
濟
性
的
為
多
，
是
敢
府
服
藹
宜
採
自
費
中
心

、
孝
親
日
托
、
休
暇
指
導
等
。

L
自
費
中
心
l
l

對
非
經
濟
因
素
老
人
的
居
養
，
提
供
統
籌
式
服
務
，
探
自
給
自
足
原
則
，
(
註
十
六
〉
房
舍

設
計
配
合
年
齡
，
飲
食
考
量
腸
胃
功
能
，
活
動
安
排
顧
及
體
力
。
目
前
北
部
有
翠
柏
新
村
、
松
柏
廬
、
頤
苑
等
，
部



份
仁
愛
之
家
亦
有
附
設
，
但
在
故
策
上
，
故
府
不
宜
贊
同
免
費
、
收
費
在
同
一
院
區
內
。
如
己
設
立
，
亦
應
規
定
收

支
項
目
必
賓
完
全
分
開
。

Z
幸
親
日
托
中
心

l
l

針
對
單
一
老
人
需
要
，
如
于
媳
上
班
、
家
中
空
無
一
人
時
，
不
若
伴
送
尊
長
至
幸
親
中

心
與
同
年
者
唔
斂
，
參
與
不
同
活
動
(
註
十
七
)
，
此
種
中
心
分
健
康
老
人
、
療
養
老
人
，
必
要
時
亦
可
另
設
為
低

收
入
者
予
以
優
待
。

1

敬
親
旅
遊
方
案
l

配
合
觀
光
部
門
，
治
商
風
景
名
勝
區
，
對
非
假
日
或
淡
季
時
，
如
有
子
女
陪
同
尊
長
光
臨

，
應
給
予
特
優
折
扣
，
獎
勵
孝
親
，
繁
榮
觀
光
事
業
，
一
舉
兩
得
。

劃
分
不
同
需
要
，
並
非
潭
滑
分
明
，
我
們
希
望
老
人
能
在
故
府
寬
列
經
費
，
鼓
勵
基
金
會
參
與
，
增
設
老
人
一
幅

利
爾
環
基
金
，
給
各
相
關
機
構
低
利
借
貸
外
，
尤
盼
隨
心
所
欲
享
有
更
多
，
而
不
徘
徊
觀
望
，
被
拒
門
外
。

不
間
對
那
種
老
人
，
我
們
都
願
之
克
享
高
壽
，
更
願
所
有
長
者
們
踐
履
中
國
「
不
老
歌
」
歌
詞
中
所
說

•• 

「
起

得
早
、
睡
得
好
，
七
分
飽
、
常
跑
跑
、
多
笑
笑
、
莫
煩
惱
、
天
天
忙
、
永
不
老
」
和
陳
老
中
醫
師
提
示
的

•• 

「
人

生
病
痛
，
外
因
易
防
，
七
情
六
慾
'
內
賊
難
當
，
健
康
要
道
，
端
在
正
心
，
喜
怒
不
縈
於
胸
懷
，
榮
厚
不
擾
乎
方
寸

'
縱
遇
不
治
之
疾
，
自
有
岡
天
之
功
，
毋
憂
毋
庸
，
即
是
長
生
聖
藥
;
笑
口
常
開
，
便
是
卻
病
良
方
」
。
或
是
一
九

八
二
年
在
維
也
納
召
開
的
世
界
老
人
大
會
所
提
出
的
使
用
智
力
、
衣
食
無
缺
、
節
制
飲
食
、
保
持
運
動
、
停
止
吸
煙

、
保
護
視
力
、
熱
衷
參
與
是
長
壽
的
要
訣
。
而
美
國
蒞
德
畢
蘭
特
大
學
以
為
遵
守
下
列
原
則
，
至
少
可
延
長
壽
命
十

年
以
上
，
那
就
是
多
活
動
、
要
喝
水
、
不
偏
食
、
少
脂
肪
、
節
餐
食
、
嗜
海
鮮
、
吃
瘦
肉
、
戒
烈
酒
、
喜
水
果
，
旨

一
一
一一



二
四

哉
斯
言
，
願
喬
老
們
篤
信
。

陸

企士
íI'口

語
l

為
夕
陽
黃
昏
抹
上
彩
霞

推
展
老
人
福
利
，
要
用
腦
想
、
用
眼
看
、
用
手
傲
。
今
天
為
長
者
謀
，
他
日
就
可
自
己
享
。
我
們
也
願
還
不
是

老
人
的
同
胞
們
，
少
壯
辛
勤
，
老
有
餘
裕
。

古
語
云•• 

「
導
養
得
理
，
以
盡
性
命
，
上
獲
千
歲
，
下
享
百
年
」
'
往
昔
的
期
望
，
如
今
已
日
漸
實
現
。
「
人

生
七
十
古
來
稀
」

一
變
而
成
「
人
生
七
十
方
開
始
」
，
有
高
壽
而
享
人
生
，
固
是
可
喜
，
但
不
幸
的
儼
寡
孤
獨
廢
疾

者
的
不
幸
，
老
人
遭
受
特
多
，
如
「
禮
記
」
王
制
篇
云

•• 

「
老
而
無
妻
謂
之
線
，
老
而
無
夫
為
之
寡
，
老
而
無
于
謂

之
獨
」
加
之
老
人
疾
病
特
多
，
這
些
不
幸
必
須
要
以
人
為
力
量
來
補
救
、
來
扭
轉
，
而
更
重
要
的
是
老
人
自
我
的
修

持
，
從
內
心
的
一
份
軍
靜
，
在
睿
智
成
就
中
維
持
祥
和
，
在
安
詳
生
活
中
含
館
弄
孫
，
來
享
受
人
生
、
服
務
社
會
。

中
國
有
「
仁
者
壽
」
之
說
，
儒
家
也
有
溫
者
、
慈
者
、
寬
者
、
默
者
壽
之
說
，
和
時
人
所
稱
人
要
有
教
養
、
修
養
、

營
養
、
保
養
方
克
臻
上
壽
，
有
老
伴
、
老
本
、
老
健
、
老
友
、
老
興
才
是
幸
福
之
說
，
不
謀
而
合
。

日
出
日
落
，
花
開
花
謝
，
人
生
的
新
陳
代
謝
是
必
然
的
，
重
現
老
人
福
利
是
崇
功
報
德
應
有
的
措
施
，
今
天
為

老
人
謀
，
就
是
明
日
為
自
己
謀
，
不
須
也
不
會
有
爭
議
。
我
們
應
該
以
人
寫
的
努
力
，
來
使
老
者
活
得
別
有
佳
境
在

晚
年
，
也
必
績
為
將
到
來
的
老
人
，
預
作
安
排
。
上
一
代
所
受
的
苦
痛
，
不
要
在
這
一
代
重
蹈
，
往
昔
期
盼
憧
憬
的

，
要
在
這
一
代
獲
實
踐
。
讓
人
的
一
生
都
是
懷
著
追
求
理
想
而
活
，
留
存
貢
獻
而
去
，
那
怕
是
夕
陽
黃
昏
終
會
到
來



，
也
要
為
他
抹
上
彩
霞
，
讓
它
瑰
麗
不
已
。

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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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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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二
•• 

魏
鋪
，
結
合
民
意
、
開
創
新
機
，
行
政
院
研
考
會
印
，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，
頁
十
六
。

註
三
了
﹒
內
政
統
計
提
要
，
內
敢
部
印
，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。

註
四
•• 

陳
寬
政
等
，
因
應
我
國
人
口
高
齡
化
之
對
策
，
頁
十
八
，
行
敢
院
研
考
會
，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。

註
五
•• 

周
、
永
新
，
香
港
社
會
福
利
敢
策
評
析
，
天
地
圖
書
，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，
頁
一
八
六
。

註
六
•• 

張
秀
卿
，
老
人
安
養
機
構
專
業
化
的
實
際
做
法
，
頁
六
，
社
區
中
心
印
，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。

註
七
•• 

請
參
閱
本
人
主
編
之
「
日
本
社
會
福
祉
士
制
度
」
、
「
英
國
社
會
工
作
員
制
度
」
等
書
，
內
放
部
印
，
民
國

七
十
五
年
。

註
八
.• 

蔡
漢
賢
，
世
界
主
要
國
家
社
會
行
政
機
關
簡
介
，
頁
廿
八
、
二
二
一

，
社
區
中
心
印
，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。

註
九
•• 

徐
麗
君
，
老
人
福
利
的
新
聞
拓
，
北
市
社
會
局
，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，
頁
三
十
一
。

註
十
•• 

依
攘
調
查
獨
居
老
人
約
百
分
之
十
一
了
住
機
構
者
為
百
分
之

0
.

六
四
，
資
料
出
自
青
少
年
及
老
人
狀
況
調

查
報
告
，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編
印
，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。

二
五



二
六

註
十
一
‘
•• 

七
十
八
年
一
月
一
日
中
國
時
報
，
十
版
載

•• 

「
施
純
仁
說
，
衛
生
署
將
訂
立
安
養
中
心
的
設
備
標
準
及
管
理

辦
法
」
。

註
士
一
、
•• 

依
調
查
平
價
住
宅
對
社
會
服
務
需
求
量
最
高
，
約
古
百
分
之
八
六
﹒
一
了
資
料
出
自
台
北
市
立
機
構
老
人
需

求
暨
人
力
資
頓
調
查
報
告
，
社
會
局
印
，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。

註
吉
「•• 

安
老
服
務
精
華
錄
，
社
聯
季
刊
，
頁
三
十
，
香
港
，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。

註
+
『•• 

社
區
健
康
維
護
專
號
，
社
區
季
刊
，
社
區
中
心
印
，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。

註
主
、•• 

請
參
閱
晶
茗
的
情
趣
、
酌
酒
、
燈
謎
、
插
花
等
專
輯
，
社
會
司
印
，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
。

註
共
•• 

熊
亞
民
，
自
費
中
心
如
何
營
運
管
理
，
頁
四
，
社
區
中
心
印
，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。

註
+
有•• 

徐
麗
君
，
老
人
日
托
中
心
活
動
項
目
的
設
計
，
頁
七
，
社
區
中
心
印
，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。



「
社
會
福
利
標
誌L
E
意
說
明
﹒
.

兩
手
交
崖
，
象
徵
全
民
間
心
，
政
府
與
民

間
協
力
共
同
致
力
設
社
會
福
利
，
四
瓣
心
形
酥

漿
孽
置
股
右
手
掌
中
象
徵
秉
持
愛
心
、
信
心
、

桓
心
、
耐
心
，
可
產
生
頭
頭
不
絕
的
動
力
與
無

窮
的
希
望
，
而
左
邊
三
個
團
團
則
為
社
會
工
作

個
案
、
團
體
、
社
區
三
大
工
作
方
法
，
綜
合
而

言
，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，
應
本
信
念
與
方
法
，
並

遲
成
愛
心
，
溫
馨
社
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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